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关于开展 2025-2026 学年春季学期

本科生学业预警工作的通知

各相关学院、书院：

根据《北京师范大学本科生学籍管理规定》（师校发〔2023〕

157号）及专业培养方案的要求，教务部和党委学生工作办公

室联合开展学业预警工作，具体通知如下：

一、学业预警工作说明

学业预警工作是我校保障人才培养质量，推进教育管理精

细化、人性化的重要举措，通过对出现实质性学业困难的学生

进行预先识别、及时警示，并采取针对性帮辅措施，从而有效

防止学生因学业问题积重难返而被迫淘汰。

2025-2026学年春季学期学业预警名单已发布在教务系统

（管理端），预警信息已同步定向推送至预警学生的教务系统

首页（‘在线消息’栏目）。

二、学业预警工作安排

为充分保障学生权益，发挥双院协同育人优势，请学院、

书院密切协作、相互配合，针对各类预警学生，完成相关工作。

（一）组织召开学业预警协同工作会议

根据学业预警协同工作安排及工作流程，请学院牵头组织

召开“双院”学业预警协同工作会议，针对本学期学业预警学

生名单，协同开展学业预警学生的告知、帮辅、学籍异动等工

作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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（二）完成《学业预警学生后续修读建议书》的制作

请学院通过“学生学籍-学业预警-学业预警情况-打印学

业预警通知”栏目，查询“2025-2026学年春季学期预警学生

名单”；点击“导出后续修读建议书”按钮，可导出预警学生

的《后续修读计划建议书》。因关联数据较多，建议按年级和

预警级别分批导出建议书。

请学院根据学生成绩及专业培养方案核查建议书具体内

容，核查无误后签字、加盖公章并扫描生成电子版，于 4 月

30日前，经网上办事大厅“学业预警协同办公”送办书院。

（三）开展学业预警告知和帮辅工作

请书院登录教务系统，通过“书院管理-按书院查看学业

预警学生名单”功能，查看本学期学业预警学生名单；通过“书

院管理-按书院打印预警通知”功能可下载、打印预警学生的

《学业预警通知书》。

请书院将《学业预警通知书》和《后续修读计划建议书》

（学院签字盖章版）送达预警学生本人，并要求其在通知书回

执和建议书上签字。

1.“学业提醒”学生

为进一步优化学业风险防控工作，本学期新增两类“学业

提醒”情形：一是“选课学分偏低”，二是“上学期不及格课

程门数超过 2 门（含）”。其中，针对选课学分偏低的具体标

准为：2023 级当学期选课学分低于 7 学分，2024 级和 2025 级

当学期选课学分低于 20 学分。考虑到学生个体学习进度的差

异，选课学分存在一定合理波动，教务部仅对选课学分明显低

于正常水平的学生进行提醒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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“学业提醒”学生不纳入正常学业预警范畴，学生收到学

业提醒并不代表学业一定存在问题。请各学院、书院对此类学

生予以特别关注，对于其中确有学业问题的学生，请书院、学

院及时联合开展学业帮扶工作。学业提醒具体学生名单详见附

件 1。

2.“学业警示”学生

对于被给予“学业警示”的学生，请学院、书院会同学生

共同分析学业问题产生的原因，并根据《后续修读建议书》，

帮助学生制定学习方案。请书院妥善做好学生思想工作，填写

《学业困难学生帮辅档案》（见附件 2）。

3.“建议留降级”学生

对学习确有一定困难，在后续学期内难以如期完成学业，

并未曾做过学籍留降级的学生，建议其降级到低一年级继续学

习。请学院、书院会同学生共同分析学业问题产生的原因，并

根据《后续修读建议书》，帮助学生制定学习方案。请书院妥

善做好学生思想工作，填写《学业困难学生帮辅档案》（见附

件 2），按期督促、检查方案的完成情况。

4.“建议退学”学生

根据《北京师范大学本科生学籍管理规定》第三十四条、

第三十五条：“平均每学期取得学分小于学业预警标准且已经

留降级的，建议退学”；“有下列情形之一者，应予退学：（一）

自三年级秋季学期起，已取得主修专业的学分数平均每学期小

于 12学分者”。

对于被“建议退学”学生，请学院、书院会同学生认真分

析原因，如学生确有学习困难，在学校规定学习年限内难以完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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成学业、无法达到结业标准的，或学生本人无意愿克服困难继

续完成学业的，应劝其退学。

对学业预警类型为“建议退学”的学生，请书院与其家长

或监护人取得联系，告知学生的在校情况及学业修读状况，并

妥善做好思想工作。

5.预警材料和帮辅记录提交

请各书院于 2026年 5月 30日前将《学业预警通知书》回

执、《后续修读建议书》（学生签字版）、《学业困难学生帮

辅档案》的电子扫描件经网上办事大厅“学业预警协同办公”

提交各学院、教务部和党委学生工作办公室。对于不在本次预

警名单内，但书院已为其开展学业帮辅工作的学生，亦请书院

填写学业帮辅档案并送办相关单位。

（四）学院处理学生学籍异动

请学院根据书院告知或提供的预警材料及学生个人反馈，

于本学期末前完成预警学生的“降级、退学”等学籍异动办理。

三、关注学生学业进展情况

学院、书院应对分管的各年级、专业学生学业保持关注，

实现早发现、早预警、早帮辅，避免学业危机。对于已被预警

的学生应特别关注，持续开展学业帮辅。教务系统新增“学业

进展查看”功能，学院、书院可通过课程、学分两个维度查看

学生学业进展情况。

（一）查看专业必修课程修读情况

学院点击“学生成绩-成绩分析-按专业毕业必修课程要求

查看学业进展”，书院点击“书院管理-按专业毕业课程要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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查看学业进展”，可按年级、专业查看学生必修课程完成进度，

点击学号，可查看单个学生的具体修读情况。

（二）查看专业各模块学分修读情况

学院点击“学生成绩-成绩分析-按专业毕业学分要求查看

学业进展”，书院点击“书院管理-按专业毕业学分要求查看

学业进展”，可按年级、专业查看学生各模块学分完成进度，

点击学号，可查看单个学生的具体修读情况。

四、其他事项

1.教务部针对书院端编制了教务系统“学业进展”及“学

业预警”相关功能使用指南，请见附件 3。

2.在使用教务系统相关功能时，如发现数据异常或错误，

请及时联系教务部。

教务部：胡伟 3683024 黄明标 3683028 木铎楼 A108-5

党委学生工作办公室： 彭凤林 3683698 京华苑四栋 116

附件：1.“学业提醒”学生名单（教务部发相关单位）

2.《北京师范大学珠海校区学业困难学生帮辅档案》

（党委学生工作办公室发相关书院）

3.“学业进展”及“学业预警”相关功能使用指南

（党委学生工作办公室发相关书院）

珠海校区教务部 珠海校区党委学生工作办公室

2026年 4月 14日


